

附件2

《江苏省创新联合体建设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，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进一步规范江苏省省级创新联合体的组织实施与管理，我厅起草了《江苏省创新联合体建设工作指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我厅组织开展省创新联合体建设试点两年多来，试点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需要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，发现的问题也需要通过规范性文件予以解决。因此，有必要制定并出台《江苏省创新联合体建设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
本次《工作指引》起草主要依据是《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》。
三、起草及征求意见情况
前期，省科技厅高新处就制定《工作指引》，开展调查研究，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经验做法，并征求部分已建设省创新联合体牵头企业以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建议，多次讨论修改和完善，以确保其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。形成《工作指引》初稿后，向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单位和厅机关有关处室书面征求意见。现同步在网站向社会公众征集意见。
四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本《工作指引》共设七章，分别为功能定位、目标任务、组建原则、组建条件、组建程序、支持措施、监督管理。主要内容包括：明确了省创新联合体功能定位、目标任务和组建原则；规定了成为省创新联合体牵头单位、参与单位基本条件和组建程序；明确了支持措施和省创新联合体在管理与监督中的责任和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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